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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竹市政府各項案件標準作業流程圖 

業務單位 新竹市東區公所 

業務項目（SOP）名稱 申請兒童及少年生活扶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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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竹市申請兒童及少年生活扶助 

標準作業流程圖作業說明 

 

註 1：民眾向戶籍所在地之區公所提出申請，申請資料如下： 

1.申請表。 

2.家庭應計算人口郵局存簿封面及最近 3個月內頁影本。 

3.其他相關證件。 

註 2：區公所進行查核，文件未完備者，通知申請人於文到後 14日

內補正，並以申請人備齊資料之日為受理申請日。 

註 3：不符案件，送市府進行複審，由市府核定並逕復申請人。 

註 4： 市府每月核撥符合資格者本津貼。 

 

 


